《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近日，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规范整合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现将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相关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优化护理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4〕36号）及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关于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医保发〔2021〕41号）等文件精神，发挥价格调节作用，支持护理服务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护理服务需求，按照国家医保局《关于印发〈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的通知》（医保价采函〔2024〕168号）、《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闽医保〔2025〕3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规范整合我市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二、主要内容
　　对我市现行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重新规范整合，设立“特级护理”等22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按照分级护理、专科护理、专项护理分类设立价格项目，并确定福州市公立医院价格及医保配套政策。修订“门急诊留观诊查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停用“一般专项护理”等42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bookmark: _GoBack]　　三、相关要求
　　《通知》要求，福州市医疗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规范整合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工作，严格执行统一的价格项目规范；要及时做好信息系统维护并开展新政策实施跟踪监测，监测分级护理、专科护理、专项护理服务量变化，强化相关费用审核监管，确保医保基金安全有效使用。各有关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价格政策规定和临床诊疗规范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及时做好信息系统更新维护和价格公示等相关工作。
　　解读处室:医药价格和采购处
　　联系电话:0591-88609608
